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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： 

外在和行為讓人產生身份認同，但這份認同往往讓我們產生群體甚至階級的分別，這個現象與加拉

太書中保羅討論的律法作用有相似之處。律法雖有分別善惡的作用，但保羅強調，神的應許不是用

律法讓人靠行為得救，而是讓我們認識自己的罪和神的聖潔，並引領我們到基督面前合而為一。 

二、內容： 

(一) 律法的功用  

律法的功用是幫助人認識罪，讓以色列人通過律法認識神，然而律法本身並不能使人得救。律法當

中「分別」的概念很明確，它顯出了神的聖潔和人的不配。但以色列因為進入了聖潔的群體中，就

錯誤地將律法視為稱義的方式，導致驕傲和自義。當今的我們也是如此，正是因為神的聖潔和全能

如此真實，會讓我們在分別的過程中把跟我們不同的文化和價值觀視為敵人。在舊約的時代是如此，

因為神在救贖計劃中有其時空性，但既然新約的時代已經來到，我們要想的應該不是如何拒絕這些

人，而是如何擁抱他們進到我們中間。 

 

(二) 律法與應許  

但是，保羅強調新約的來到並沒有廢掉舊約，律法與神的應許並不相斥，他們是連結在一起的工作。

律法顯明人的罪，而應許帶來救贖。律法是人在神面前與罪互動及反思的一個互動過程，知道什麼

是好才能發現自己的不好。知道這個不好無法靠著自己解決，於是就引導人到所應許的基督面前，

認識恩典，並從律法的捆綁中被釋放。 

 

(三) 批戴律法或批戴基督 

在披戴基督與披戴律法的對比中，披戴律法的人會產生了一個「自已很好」的錯覺，在這個錯覺中

我們會習慣看見他人不夠好的地方，進而產生分別。但披戴基督的人則在基督的恩典中發現原來「自

己不夠好」，認知我們的不配成為了我們成長的動力，也因此發現我們與他人沒有什麼分別，所以

才能得以合一。 

 

三、結論與應用 

保羅教導我們，披戴基督意味著我們在神的眼中因信被看作無瑕疵的，但實際上我們仍在罪中掙扎。

因此，我們要學習活得像基督，透過聖經的話語認識祂，透過「假裝像基督」學習如何與自己及他

人的不完美相處，藉此更像祂。這過程需要持續的練習和聖靈的幫助，並在軟弱中信靠神。 

四、金句：加 3:26-28 

所以，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 神的兒子。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。 

並不分猶太人、希臘人，自主的、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。。 

五、默想與分享： 

1. 分別與合一：我們有時也像加拉太教會一樣，依靠外在行為和律法判斷自己與他人的好或壞。

在面對不同文化、價值觀或其他基督徒時，你是否有過分別他人或被分別的經驗？。 

 

2. 披戴基督：在什麼事上，你願意開始練習「假裝自己是羊」，在與人相處中，練習自己做不習

慣的事，慢慢讓它成為自然。鼓勵弟兄姊妹可在團契當中彼此分享及代求。 


